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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廉政小叮嚀：國家要更好，反貪不能少。 

二、 洗錢防治宣導─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 
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 

1.洗錢防制法 106 年 6 月 28 日施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均可能構

成洗錢罪，可處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2.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多一份關心，多一些瞭解，健

全臺灣金融環境，保護你我財產安全，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3.出入境攜帶新台幣 10 萬元、人民幣 2 萬元、等值 1 萬美元之外幣、有價
證券、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要誠實申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

您。 

4.自 106 年 6 月 28 日起，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代書、房仲、律師、會計
師、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也要進行客戶審查、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

易紀錄，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三、 廉政宣導─ i 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本（107）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投票。本次選

舉反賄選之宣導口號為「i 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有關法務部及廉
政署製發之反賄選宣導素材（含宣導海報、宣導影片、廣播插播卡等）已上

傳至本家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及家區內網「公告區」→「政風宣導」→

「107 年政風宣導」資料夾中，請各組室、各堂及全體同仁撥冗瀏覽，廣為
宣導。 

四、 廉政宣導─警員涉犯瀆職及妨礙名譽罪嫌案： 

某市政府警察局偵查佐甲於 98 年間辦理民眾遺失皮包案件，明知該分
局派出所承辦警員乙於受理案件時，尚有相關監視錄影畫面未調取及相關證

人未製作筆錄，惟渠仍未於辦理該案件時補正相關程序。又甲明知皮夾遺失

人未對皮夾拾得人提起告訴，卻仍於案件移送偵辦時，將該皮夾拾得人列為
犯罪嫌疑人，致其受有名譽上損害。另有關瀆職罪嫌部分，該署則認陳員於

承辦案件期間因故遲延調查作為係屬行政作業疏失，應負行政或懲戒責任，

故亦為不起訴處分。警務人員執行公務，過程中應切重程序合法，若因故未
完備程序要件以致延遲調查作為，反侵害當事人權益，又無故將民眾列為該

案罪嫌之行為，事涉詆毀他人名譽本案承辦員警所涉濫權及疏失，雖無起訴

之要件，仍應追究相關行政責任，警務人員應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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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五、 廉政宣導─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之視王網路闖關競賽要點： 

法務部與教育部聯合舉辦第十一屆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

賽，將自 107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辦理初賽，活動資訊請登入
https://compete.law.moj.gov.tw/網址瀏覽及下載。(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六、 廉政宣導─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要點： 

法務部與教育部聯合舉辦第十一屆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亦同步自 8
月 20 日 起 至 10 月 11 日 止 受 理 報 名 ， 活 動 資 訊 請 登 入

https://compete.law.moj.gov.tw/網址瀏覽及下載。(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七、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常見的洩密時機(二)： 

四、保護自己時：當機密業務承辦人在執行職務時，難免會與他人執行業務

發生衝突，當事人為表明立場或澄清事實時、或舉例說明，以爭取他人

支持時，可能會將職務上之機密事項拿來做說明，造成洩密。 

五、受功利誘惑時：承辦機密業務人員，有時容易受到上級長官或民意代表

之壓力，迫於現實壓力透露機密資料，以換取長官照顧或民意代表的支

持，更有部分人員得到他人財物誘惑而做出洩密行為。 

六、宴飲應酬時：每逢飯局時，當在座者等候菜餚時，總是慮及避免冷場，

不致怠慢了客人或致使場面氣氛尷尬，會儘可能找話題引發在場人的談

話興趣，其中以具有機密之業務最具吸引力，當時間越長，談話越多時，
談及機密業務可能性越高，將會有「言多必失」之洩密可能。 

公務信口談 洩密惹禍端 培養保密觀 理得又心安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八、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防制縱火應有的認識： 

1.限定出入口，但消防緊急逃生門不可上鎖。 

2.確認場所內的門、窗都在正常無損壞狀態，並均能確實上鎖。 
3.信箱應使用金屬或不可燃材質，以防已燃的紙張或布投入擴大延燒。 

4.建議加設夜間照明設備，在離開下班後能自行控制開燈。 

5.場所內、外走廊、樓梯間盥洗室等勿堆放紙張、垃圾等可燃物。 
6.下班前應確定門窗閉鎖。 

7.發生火警，應趕快廣播逃生，並採報警（119）、引導逃生、滅火等動作。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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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家政風檢舉專線電話(外線：02-26732618，內線：904) 
臺北榮家政風檢舉電子郵件信箱：vhtpe0015@mail5.vac.gov.tw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傳真: 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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